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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有關貴局函詢「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」之疑義一案，復
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一、復貴局105年1月6日北市產業農字第10416316200號函。
二、依農產品生產及驗證管理法(以下簡稱本法)第3條第10款規

定，標示之定義尚未及於網路之宣傳文字或圖片。惟本法第
23條第1項第1款及第2款所定「其他足使他人誤認之表示方
法」，其「表示方法」之用語，顯與第3條第10款所定「標
示」有別。故縱然「標示」並未違法，如網路上之宣傳文字
或圖片有足使他人誤認該產品為有機、產銷履歷及優良農產
品之表示方法，仍有違法之可能；至裁處對象，仍應依個案
事實認定之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
副本：新北市政府農業局、桃園市政府農業局、臺中市政府農業局、臺南市政府農業

局、高雄市政府農業局、新竹縣政府、苗栗縣政府、南投縣政府、彰化縣政府
、雲林縣政府、嘉義縣政府、屏東縣政府、宜蘭縣政府、花蓮縣政府、臺東縣
政府、澎湖縣政府、金門縣政府、福建省連江縣政府、基隆市動物保護防疫所
、新竹市動物保護及防疫所、嘉義市政府、本會農糧署、本會企劃處、本會畜
牧處 2016-01-1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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